
坛规发 〔⒛18〕 39号

关于印发 《常州市金坛区规划局政府采购

内部控制管理暂行规定》的通知

局属各科室、各事业单位 :

《常州市金坛区规划局政府采购内部控制管理暂行规

定》已经局党组会议研究通过,现 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

执行。

如:车 ’月贞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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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金坛区规划局

政府采购内部控制管理暂行规定

第-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政府采购内部控制,规范采购行为,防

范采购风险,推进廉政建设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

购法》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 《常州市金

坛区政府采购行为规范》 (坛财字 〔⒛18〕 49号)《关于加强

区级单位政府采购 内部控制管理的指导意见》 (坛 财字

〔⒛18〕 50号 )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,结合本单位实际工

作,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全局政府采购活动。

第三条 我局政府采购项目主要分为服务类、货物类和

工程类三种。

第二薰 组织管理

第四条 为加强政府采购管理,局 成立政府采购领导小

组,负 责研究、决策相关政府采购事项。

政府采购工作由申请部门、归口管理部门、财务部门、

监督部门各司其责。局机关、事业单位开展服务类项目的采

购归田管理部门为规划技术科;局机关、事业单位开展货物

类、工程类项目的采购归口管理部门为局综合科。

第五条 提出政府采购申请的相关科室 (单位 )主要职

责包括 :

(一 )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提出本科室 (单位 )的政府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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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申请,并附政府采购计划及预算费用;

(二 )对政府采购相关文件进行确认,对有异议的政府

采购相关文件进行调整、修改,参与采购相关会议,对政府

采购项目的预中标结果进行确认;

(三 )参与政府采购合同的签订,参与政府采购验收,

对验收结果进行确认,提出政府采购资金拨付申请。

第六条 采购归口管理部门主要职责包括 :

(一 )及时传达政府部门的有关管理规定及政府采购相

关信息,拟定单位政府采购内部管理制度及细则,并根据有

关规定及时更新和调整;

(二 )审核汇总相关科室 (单位 )提交的政府采购申请

及预算费用,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政府采购组织形式和

政府采购方式;

(三 )开展采购业务,组 织或指导依法订立和履行政府

采购合同,组 织实施政府采购验收,组织处理政府采购纠纷 ;

(四 )负 责按规定公开政府采购过程的相关信息、采购

合同等;

(五 )妥善保管政府采购业务相关资料,及时向财务人

员提交政府采购合同文本和验收证明,定期对政府采购业务

信息进行分类统计和归档。

第七条 财务部门主要职责包括:

(一 )负 责汇总归田管理部门提交的政府采购计划及采

购预算,报区财政部门批准、各案后,下达给采购归口管理

部门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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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审核归口管理部门申报的政府采购的相关资料 ,

确定资金来源,复核政府采购支付申请手续,办理相关资金

支付;

(三 )根据归口管理部门提交的政府采购合同、验收证

明及相关票据,对政府采购业务进行账务处理;

(四 )定期与政府采购部门沟通,掌握政府采购业务的

执行和结算情况。

第八条 政府采购业务的监督工作由局规划监察科负

责,主要职责包括 :

(一 )对单位采购项目的招投标、竞争性磋商、谈判等

活动,项 目验收及履约情况等进行监督 ;

(二 )监督检查归口管理部门、财务人员、相关科室、

事业单位执行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情况 ;

(三 )参与政府采购业务质疑、投诉答复的处理。

第三章  内部控制管理

第九条 服务类项目管理。服务类项目的确定、项目采

购与合同签订、项目实施等管理工作按照 《金坛区规划局规

划编研项目实施管理规定》 (坛规发 〔2018〕 16号 )《局规

划编研服务类项目采购、合同签订和资金拨付流程》 (坛规

发 (⒛ 17〕 37号 )《金坛区规划局规划编研项目合同管理规

定》 (坛规发 〔⒛18〕 22号 )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条 货物类项目管理。货物类项目管理按照局 《物

资采购管理办法》 (坛规发 〔⒛17〕 6号 )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一条 工程类项目管理参照货物类项目管理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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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囵鼙  监督检查

第十二条 采购业务监督机构要对采购与付款业务内部

控制的各项规定执行情况进行不定期检查,对政府采购过程

中的违法违纪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处理。

对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的薄弱环节,及时指出并督促整

改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常州市金坛区规划局综合科       2018年 9月 26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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